
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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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物权法的自治性是德国民法体系的基础性观念。该内在观念渗透于外

在体系以及一系列规则之中，例如物权法的独立、物权客体的有体物限定、物权

法定原则、抽象所有权概念、物权行为和独立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等。但物权法自

治性的观念在实践中逐步被软化，而荷兰民法典和 《欧洲民法典共同参考框架》

的规则设计更是整体上放弃了该内在观念。这种观念变迁的社会动因是基本交易

结构的形成和交易实质化之间的平衡，它要求物权法和债法之间存在多元化的关

联以及相应的规则更新。物权法和债法以及物权和债权的绝对区隔被击破，但物

权法作为私法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这一点仍可被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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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和债法的区分是民法外在体系的基础性区分。就作为我国民法继受原型的德国

民法典而言，物权法和债法两分并且严格区隔，债法规则与物权法规则相互独立，债法

规则不能介入到物权法之中。这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的标志性特征。但是，法律的发展已

经表明，债法和物权法同属于财产法范畴，共同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础性规则。职是之

故，两者之间存在极为多元化的关联。〔１〕在欧洲最新的荷兰民法典和 《欧洲民法典共同

参考框架草案》（以下称 “ＤＣＦＲ”）之中，物权法和债法的严格区隔已经有了相当程度
的改变。如果要对上述法律现象做出分析和评论，进而思考民法的体系发展，就必然要

对物权法和债法的区隔做出反思。物权法和债法的严格区隔的内在构想为何？这种构想

是否能够在当代的社会结构和交易结构之中予以维持？与该构想相对应的实质规则又如

何予以更新？如果在物权法和债法之间存在多元化的关联，是否足以导致物权法和债法

之间区分的消亡从而使得两者完全融合？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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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权法相对于债法的自治

（一）内在体系构想

所谓物权法自治，就是相对于私法的其他组成部分而言，物权法本身是独立的，并具有

自治、自洽、绝对和抽象等属性。债法规则原则上不能适用于物权法，两者完全区隔。〔２〕

物权法自治的原初构想肇始于物权和债权的区分。萨维尼根据意思支配客体的不同，

区分了物权和债权。在他看来，“不自由的自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被我们所支配，我们

只能支配其有特定空间限制的部分；我们将这种有限的部分称为物，由此，第一种可能

的权利就涉及到物：物上的权利 （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ａｎｅｉｎｅｒＳａｃｈｅ），其最纯粹和最完整的形态是
所有权”，而债则是 “对于他人特定行为的支配关系”。通过物权和债权这两种权利，“权

利人的力量向外扩展超出其本质的自然界限。以这种方式扩展个人权力的关系的整体就

被称为此人的财产，并且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整体就被称为财产法”。萨维尼承认债权

和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之间存在特别的联系，“其一，债可用金钱来衡量，这种衡量不外乎

就是转变为金钱所有权；其二，大多数以及最为重要的债往往只以取得所有权或者对物

暂时的利用作为目的”。〔３〕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罗马法严格坚持这两个部分之间的

区分，并且认为每个部分本身在其界限之内都是完全独立的。因此，所有权被认为是对

物的独立支配，而不考虑可能作为其中介和准备的债；债被认为是对他人行为的独立支

配，而不考虑可能是此行为之目标的物权。但是，对于此种完全适合于上述权利性质的

处理方式，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偏离：或者仅仅看到债，这样，物权就仅仅表现为债的结

果或发展；或者相反，仅仅将物权作为法规定的真正对象，这样，债就仅仅被认为是物

权的取得手段。这两种处理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已经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矫揉造作的和片

面的，阻碍了对法律关系真正性质的理解……”〔４〕

温德沙伊德 （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进一步认为，对人权在本质上并非指向与物有关的任何人
的行为，而仅仅指向某个或多个具体的人的某种行为，其含有针对特定人的积极或消极

的请求权。〔５〕而在物权中，权利人的意思在根本上是针对物的，其是由无限多的请求权

构成的，对物权人享有针对一切人的消极请求权，在特定人侵犯时才享有积极请求权。〔６〕

据此，物权和债权的区分就不仅仅奠定在客体区分的基础上，而且通过支配和请求的区

分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而债权是对他人行为的请求；物权的

直接支配性产生出了物权的排他性，后者又构成了物权请求权的基础。

在德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这种处理方式被物权法前草案的起草者约霍 （Ｊｏｈｏｗ）所
坚持：“财产法内部也应区分物权法和债法。……物权法必须由以下观念所支配，即所取

得的物上权利应是独立的和特殊的，它对立于债，债是物权取得的媒介和预备阶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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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直接指向物，而间接地指向人。”〔７〕在 《立法动议书》 （Ｍｏｔｉｖ）中，这一观念再次得
到了表述：“物权法在草案体系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地位。它一方面独立于债法和家庭法，

另一方面也独立于继承法。其独立性在本质上取决于对物权与对人权的区分”。〔８〕

基于上述观念，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认为应防止 “债法和物权法的混合”， “将债权

转变为物权远无必要，并且使得体系混乱”，从而 “极大地损害整体的清晰、概念的精

确，并会破坏确定的和清晰的体系以及体系的一贯性”。〔９〕由此，“向物权”（ｊｕｓａｄ
ｒｅｍ）这样的物债混合形式的权利在物债二分的体系下被否定其存在。〔１０〕维甘德对此指
出：“所有与物权法和债法清晰区分不符的混合形式都被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而被抛弃，所

有关于某种 ‘相对物权’的理论尝试都在一开始就被认为不恰当，即使法现实中始终存

在各种各样的这类现象，也同样如此。”〔１１〕

（二）外在体系构建

为了维持物权法的自治性这个内在体系构想，外在体系中的相应规则就必须围绕该构

想而予以构建，这包括物权客体被限定于有体物、抽象所有权概念和物权法定的结构原

则、物权行为理论等。

起源于萨维尼的潘德克顿体系构建的原初起点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系。法学阶梯体

系将法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其中物权和债权并没有被区分开，物包括了有体物和

无体物，无体物就是权利，包括遗产继承、用益权和债。因此，物法之中就包含了潘德

克顿体系的物权法和债法而显得过于庞杂，而这种体系构建为法国民法典和普鲁士一般

邦法所采纳。为了将物权法和债法区分开，萨维尼将物权的客体限定在了自然之中 “具有

有特定空间限制的部分”，也即有体物。〔１２〕这种限定被普赫塔和温德沙伊德所坚持。〔１３〕

约霍则更为明确地予以表述：“同时，对于私法制度的特征而言，物作为有体和权利作为

无体财产客体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但该区别却被排除，人们把权利也纳入到物的概念之

中，将其称为无体物，这样人们就成功地将仅仅应适用于 （狭义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物

上之权利的法律规则也适用于对人权上。理论中这个令人迷惑的倾向是受到了帝国中的

有效法律，尤其是普鲁士一般邦法和法国民法典的影响。”〔１４〕由此可见，物的有体性和

物权法自治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将物限定于有体物之上使得物权法和债法区隔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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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权法的自治。〔１５〕

同样，抽象所有权概念也对物权法的自治性贡献卓著。针对 “分割所有权”观念中

所包含的封建和等级义务，市民法提出了脱离一般目的的自由的、抽象的、无所不包的

形式化所有权概念。〔１６〕当抽象所有权概念是一种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时，其结论之一就是

“物权只能发生于真正意义上的物，即有体物。对于那些仅存在于观念上的物，尤其是集

合物和权利，是不能行使真正的控制力的”。〔１７〕物的概念和所有权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

的，后者强化了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体物上的立法决定。〔１８〕

同时，抽象所有权概念一产生出来就立即构成了物权法的中心，其他限制物权在某种

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例外情况，因此需要进行特别的论证和分类。〔１９〕其他限制物权作为抽

象所有权的附庸，必然要被限定于少数的几种类型。在立法者看来，如果允许所有权人

任意创设物权，那么 “他就可以将对某物的所有权转化成一种法律秩序不能认为是所有

权的一种权利，这样所有权的概念本身可能就不复存在了”。〔２０〕这种想法就体现为物权

法定原则，“当事人不能自由决定赋予任何一个与物相关的权利以物权的特性。支配着债

法的合同自由原则不能适用于物权法领域。物权法适用相反的原则：当事人只能创设法

律允许创设的权利。因此，物权的数量必然是封闭的。”〔２１〕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物

权，就意味着债法上的约定必然会渗透于物权法之中，物权法就无法实现自治。因此物

权法定原则自然也有助于维持物权法相对于债法的自治性。

为了进一步贯彻物权法的自治性，物权的变动也不能通过债而实现，物权必须有独立

的变动根据，从而脱离于债。在立法者看来，“取得物权的名义与对人的获得物权的请求

权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它不属于物权领域。为了确保其独立性，物权法必须根据存在于

本领域内的关键点对物权的取得进行规定。它应确定与物权取得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这

同根据具体权利的性质和目的来确定该权利的内容一样重要。”〔２２〕债权及债权行为都仅

仅是针对人的，物权的变动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移转行为而与债无关，由此物权行为的独

立和抽象原则得以实现，取得名义加上占有移转模式的罗马法模式被抛弃，物权的变动

只需要通过物权行为就能完成。〔２３〕换言之，“根据物权法在私法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就

必须可得出以下结论，即立法必须理解和制定实现物权交往的行为，该行为独立于体系

其他部分的法律行为”。〔２４〕

为了实现物权法自治性，在物权的保护方面，不同于债权请求权的物权请求权也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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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 ［德］雅科布斯： 《物权合同存在吗？》，载 《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０页以下；李永军：《物权与债权的二分划分及其对民法内在与外在体系的影响》，
《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前引 〔８〕，Ｍｕｇｄａｎ书，第 ４页。



建出来，这就使得债法规则不能在物权法中适用，债法和物权法的区隔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７条以下是所有人—占有人关系方面的详细规定，涉及返还原物请求
权行使时所涉及的收益、费用、损害赔偿等问题。这些规定原则上为排他性特别规定，

从而排除了债法规则的适用，〔２５〕其原因也同样在于物权法的自治性。所有这些外在体系

中的规则互为前提和互相决定，共同围绕着和维持着物权法的自治性这一观念。

二、物权法自治的实践发展

（一）物权法的自治性与交易

在德国民法典中，物权法相对于债法取得了自治性，从而使得财产法内部出现了分

化。基尔克 （Ｇｉｅｒｋｅ）对此早已认为，在物权法充分自治的意义上，债法和物权法的联系
之线被割断了。〔２６〕现代德国学者也认为，债法与物权法之间的功能上的统一性在盖尤斯

的财产法体系中还是清晰的，潘德克顿体系却将这种联系割裂了。〔２７〕这要考虑到物权法

自治性的社会动因。

自由的市场经济要求抽象所有权，这种抽象所有权的概念是私法体系改革的必要前

提。〔２８〕维持物权和债权区分的物权法定原则也被认为是有助于提高物的交易性。〔２９〕如果

当事人可以自由创设物权，商品的流通性将几乎取决于当事人的处置。当事人可以通过

创设物权将物排除在交易之外。同时，物权法定使得第三人能够了解权利的特定内容，

从而提高交易安全。〔３０〕这一点非常明显的体现就是物权的处分性不能通过法律行为予以

排除和限制，处分限制会根据债权约定破坏物权法定原则，使得财产丧失流通性，而可

转让性的丧失也同时会阻止第三人对物进行强制执行，与交易需求存在矛盾。物权行为

的独立性和抽象性同样有助于交易目的的实现。立法者之所以将债法的体系位置置于物

权法之前，其原因无外乎是 “所有权的保护不能被误解为静态的人和物之间关系的基石，

而应被理解为所有权移转的形式规定”。〔３１〕物权秩序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交易。

但与此同时，德国民法典仍会基于同样的交易目的而思考如何使得交易秩序更为实质

化，交易更为自由化，从而赋予私人更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围绕物权法自治性所构建

的外在体系规则就并非被推向极端，而是予以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在确定物的客体

为有体物的同时，德国民法典也承认权利上的物权，最为典型的就是权利质权；基于担

保物权的目的，担保物权具有对债权的从属性；债法请求权的一些规则也同样可适用于

物权所产生的物权请求权；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权人和限制物权人之间存在一些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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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之关系，这些关系也同样适用债法中的一些规则。〔３２〕

所有这些都使得债法规则不可避免地介入到物权法之中，物权法的自治性在起初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裂缝。其原因部分是技术性的，但更有可能是基于交易实质化的设计。后

一原因在德国民法典的发展过程中导致了物权法自治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二）实践发展的冲击

既然物权法自治性的主旨在于实现交易基本结构的形式化，就必然面临如何同时促进

交易实质化和自由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德国民法典物权法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

思考的现象。

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物权债权的严格区分，这通常以所谓的 “债权物权化”予以概

括。在动产领域，德国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第 ２款规定了债权人相对于所有权人享有让与保
护。根据该规定，债权性的有权占有人可以以其与原所有权人之间的合同所产生的对原

所有权人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抗辩对抗之后的新所有权人。德国司法实践认为，经由占有，

债权转化为一项公开化权利，该等债权应为他人所尊重，从而予以物权式的保护。此时，

债权人基于占有取得了一种 “相对性的支配权”，债务约定就获得了对抗新所有权人的效

力，从而限制了所有权，排除了所有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３３〕在不动产领域中的让与

保护之规定主要是德国民法典现在的第 ５６６条所规定的 “让与不破租赁”。〔３４〕

除此之外，其他债务约定也可能会对物权承受人发生效力。第一种可能性是债务约定

所取得的对物权继受人的效力，也即 “物权化的债法约定”。物权人之间通常会存在许多

约定，这些约定涉及到报酬等物权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用益权人和所有权人间的债权

关系、地上权人与土地所有权人间的债权关系、按份共有人间的共有关系和住宅所有权

人间的共有关系。〔３５〕这些约定不仅在订立该约定的各方当事人之间具有效力，而且对物

权继受人也产生效力，从而构成所谓的 “物上之债” （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第二种可能性是
物权化的合同之债的关系，也即基于法定的与合同标的相关的权利移转，包括无须法律

行为方式的契约承受、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第三人取代合同之一方当事人，连同全部

的权利义务，作为合同当事人进入到合同关系之中。保险合同中因出让被保险之物而使

得物的受让人进入到保险关系之中、营业取得人作为雇佣方进入与在该营业工作的雇员

间现存的劳动关系，都属于此。〔３６〕

最后，属于债权物权化的还有经预告登记后的债权。此时，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得到了

临时保护，这意味着其债权取得了对抗新买受人的效力，软化了物权法定的原则。将来

权利和附条件权利的预告登记通过迂回的方式规避了不动产转让不得附条件的规定，而

取得与动产所有权保留类似的效果。〔３７〕这无疑违反了物权和债权严格区隔的体系结构。

虽然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仍然被坚持，但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在交易实质化的进程中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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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挑战，具体方式包括瑕疵同一性、条件关联性和法律行为的整体性。〔３８〕通过瑕疵统

一性和整体性，债权行为会影响到物权行为，前者所存在的瑕疵会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

因而，物权行为的中立性不复存在，其同样要被进行妥当性评价。〔３９〕通过条件关联性，

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不再被视为交易安全的中心要素，当事人可以任意处理抽象原则。〔４０〕

同样，抽象所有权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权中心观念也遭受了冲击。在抽象所有权

的观念之中，所有权本身不具有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之中，出现了功能性所有权和

相对所有权的概念。最为典型的就是信托所有权。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虽然基于信托目的

被让与给受托人，但其并非可被认为是受托人的真正财产，受托人的债权人不能直接执

行信托财产。经济所有权和法律所有权被区分开，因此，信托所有权具有物权效果，它

超越了单纯债法的约束范围，并瓦解了物权法定。〔４１〕同时，这导致必然要将处分行为的

目的纳入考量，处分行为也不再具有中立性。在动产担保领域，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

中的所有权也同样具有了明显的目的性，它们从属于债权。所有这些类型的所有权目的

都是外在的，而非抽象所有权的无目的性或者目的内在性，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考虑，

从而，抽象所有权转变为功能所有权，抽象所有权的统一性也被击破，产生了不同类型

的所有权。它们都取决于债权，受到债法的强烈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权法定

的结构原则。所有权也不再是一种圆满的状态，或一种可容纳无数权能的神奇盒子，而是

转变为只能适用于特定目的的盒子。限制物权和所有权的对立性越来越薄弱，各个经济目

的和权能取得了独立存在。回归所有权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当然合理的目标了。〔４２〕

三、新法典浪潮中的物权法自治

在新法典浪潮中，欧洲的许多民法典得到了修改和重新制定，例如荷兰民法典的重新

制定、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的修改等。欧洲的统一私法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最

新的成果就是欧洲各国学者合作、由欧洲民法典研究组 （ＳＧＥＣＣ）和欧盟现行私法研究

组 （ＡｃｑｕｉｓＧｒｏｕｐ）〔４３〕共同起草的 《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即 《共同参考

框架草案》ＤＣＦＲ）〔４４〕。由于民法典的修改往往受到现行规范框架的制约，既有观念虽

然会有变化，但往往不如新制定的法典或者法典草案中体现的观念变化更为来得明显和

剧烈。故以下的分析集中于荷兰民法典和 ＤＣＦＲ。

（一）荷兰民法典

１８３８年生效的旧荷兰民法典脱胎于法国民法典。而在 １９９２年部分生效的新荷兰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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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起草过程中，比较法的注意力则集中于德国民法典之上。〔４５〕荷兰民法典生效后，对

于 《欧洲合同法通则》以及 ＤＣＦＲ都产生了影响，并反过来影响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债法
改革，成为比较法上的重要研究和借鉴对象。

该法典最明显的特色在于第 ３编财产法总则的设置。该编构成了继承法 （第 ４篇）、
物权法 （第 ５编）和债法 （第 ６、７编）等的 “公因式”。从这种编排体系就可以看出，

物权法的自治性已经很难得到完全的维系，而必然与债法之间存在规则的适用交叉关系。

从实质规则上看，财产权中的 “财产”包含了有体物和无体物或权利 （第 ３：１、３：２
和３：６条）。法典并不认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分属物权法和债法两个不同的范畴，有体物和
无体物在法典中被一视同仁。关于二者的法律规定也相应地合二为一，因此许多在传统

上从罗马法以来就属于财产的内容被纳入了第３编，诸如关于有体物和无体物的转让、占
有、共有等。同时，在物权法定的问题上，第 ３：８１条第 １款第 １句规定，独立且可转让
之权利的持有人，得在该权利范围内，创设法律所承认的分项权利。据此，该法典仍坚

持 “物权法定”原则。〔４６〕由于物权的绝对性，物权体系仍然是一个所谓的封闭体系，可

以设立的物权是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物权。如果有人想设立其他种类的物权，其设立的

只是对人权，只约束设立人。这一点与债法中的合同自由相对。〔４７〕

但在此前提之下，抽象所有权的观念却一定程度上被放弃。所有权存在一些变种，例

如 “相对所有权”（第 ３：９０条第 ２款）。“信托所有权”尤其是担保性信托所有权则原则
上被禁止 （第３：８４条第 ３款）。但这种禁止并未带来巨大的不利后果，原因不外乎旧法典
第 １１９８条要求出质人必须转移质物的占有，以致荷兰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质权之外容忍所
有权让与担保。新法典则废除了设定质权的上述限制，此时所有权让与担保的存在理由

被消除。〔４８〕

债权与物权之间的严格区隔也被淡化。例如，财产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管理协议和处分

协议对成员的继受人也具有约束力 （第 ３：１６８条第 ４款和第 ３：１７５条第 ２款），与登记财
产有关的特定合同债务也可以经过登记而约束第三人 （第 ６：２５２条），经过登记的买受人
权利可不受随后的转让、破产等而遭受损害 （第 ７：３条），房屋的承租人不因房屋所有权
转让而受不利影响，可以对继受所有人保留房屋承租权 （第 ７：２２６条）。同时，这种区隔
的淡化也同样体现于第 ３：２９８条。该条规定，原则上而言，两个或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
一财产为标的的相互冲突的交付请求权实施 “时间优先”原则，先成立的交付请求权优

先于另一请求权。

在财产权变动模式上，依据第 ３：８４条第 １款，财产的转让应当由对该财产有处分权
的人根据合法资格进行交付。按照解释，转让本身也被认为是法律行为之一种。〔４９〕由

此，该法典仍然区分了处分行为和债权行为。依据上述规定，财产转让的三个要件：交

付、合法资格和交付人的处分权。资格指的是转让的法律基础，尤其是交付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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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合法资格的要件意味着，如果在转让之时转让资格是不合法的，那么该转让就是

无效的。〔５０〕可以看出，该法典承认了处分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但却并未采取抽象主

义，而是采取了 “要因主义”。〔５１〕因此，该法典的模式较为类似于瑞士和奥地利的模式，

对法国和德国的模式则折半采取，而被认为处于 “巴黎和柏林的半途之间”。〔５２〕

由以上可以看出，荷兰民法典虽然仍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但却对支撑物权法自治性的

其他制度设置进行了改变。因此，物权法自治性在该法典中被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软化。

（二）《欧洲民法典共同参考框架草案》（ＤＣＦＲ）

按照欧盟委员会的 “前进之路”报告书，欧洲私法统一所关注的范围着重于合同现

行法的协调，但此外也应注意所有权保留和所有权移转等议题。〔５３〕ＤＣＦＲ更是逾越委员

会所关注的范围，将范围界定为债法的全部和动产所有权以及动产担保。依据起草者的

说明，之所以规定了物权法中与动产有关的一些方面，是因为合同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

准确分界线很难精准地确定，且物权法的一些方面与内部市场的平稳运行密切相关，动

产所有权的移转是商品买卖的内容，涉及到商品的自由流通。〔５４〕因此，ＤＣＦＲ实际上堪

称欧洲财产法典的学者草案。〔５５〕

ＤＣＦＲ中关于物权法的规定仅仅涉及动产物权，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

（第８卷）、动产担保物权 （第９卷）的全部内容以及信托 （第１０卷）中的部分内容。第
８章主要调整动产 （ｇｏｏｄｓ）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根据第 ８１：２０１条，动产的含义是有

形的、可移动的财产，包括船舶、轮船、气垫船或航空器、空间物体、动物、液体和气

体，起草者解释认为其大抵相当于有形动产，与德国法系中的 “动产”同义。〔５６〕但是，

第 ９章则使用了 ｍｏｖａｂｌｅａｓｓｅｔｓ的表述，按照其定义，是指不动产之外的有形的及无形的
财产。因此，至少在担保物权这个领域，ＤＣＦＲ已经不再坚持物应限于有体物的规则，例

如，第 ９１：１０１条第 ２款即规定了有形动产所有权的担保移转和无形财产的担保让与。
在物权领域，ＤＣＦＲ认为安全是物权法中的首要价值和核心目标。为此，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在物权法上不得不受到相当大的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 ＤＣＦＲ坚持了物权法定原
则，这一点体现于第 ８１：２０４条关于定限物权的界定上。该条认为定限物权包括 ＤＣＦＲ和

内国法中类型化或视为物权的担保物权、使用权、保留所有权交易中受让人的期待权和

与信托有关的权利。起草者认为，这里并未确定有关定限物权的完全规则，而是指示援

引了内国法。这意味着，ＤＣＦＲ并未对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采纳了物权法定原则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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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５７〕

但即使如此，ＤＣＦＲ似乎更倾向于否定物权法的自治性。例如，其在第 ８１：１０４条明

确规定了在物权效力由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第 １卷至第 ３卷的规则在第 ８卷予以相应适

用。据此，债法规则得以适用于物权法。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中有利于维护物权法自

治性的所有人—占有人关系规定的封闭性也被打破。ＤＣＦＲ的规定更类似于瑞士法在此事

项中的规定模式。〔５８〕在此种关系的规定中，就占有动产损害，ＤＣＦＲ第 ８７：１０２条援引

了侵权责任的规定，第 ８７：１０３条第 ２款指示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定；就占有期间动产的孳

息、使用及其他利益以及占有人的支出或添附，第 ８７：１０３和 ８７：１０４条指示适用不当得

利的规定。但是关于所有权的保护，ＤＣＦＲ第 ８６：１０１条仍然规定了独立的所有权保护请

求权，似乎又坚持了物权法自治性的立场。

ＤＣＦＲ扩大了所有权的类型而明确承认了一些功能性的所有权。例如第 １０章中的信

托所有权、为担保目的而移转或保留的所有权。根据第 １０１：２０２条规定，信托资金独立

于受托人个人财产，也独立于其他授予受托人或由受托人管理的财产，受托人个人的债

权人不能通过执行程序或破产程序对信托财产行使追索权。根据第９１：１０４条规定，所有

权保留交易之中也必须适用债法规则。这些功能性的所有权必然要求作为基础的债权合

同中所确定的目的影响到这些所有权的效力，所有权的目的是外在的，这已经突破了抽

象所有权的构建模式。

物债严格区隔的观念也在 ＤＣＦＲ中受到了挑战。其第 ４．２７：１０１条也同样承认了欧洲

所共同承认的租赁合同中的让与保护规则。第８２：３０７条规定，保留所有权交易中，转让

人保留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依合同条款支付价款及基于付款所享有的取得所有权的权

利，具有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的效力。这些都一定程度上软化了物债严格区隔的观念。

对物权法自治性最大的冲击体现于 ＤＣＦＲ所采取的所有权变动模式中。ＤＣＦＲ有限制

地采取了意思模式和交付模式。根据第 ８２：１０１条第 １款 （ｅ）的规定，如果合同约定了

所有权转移时间，那么条件成就时所有权转移，而如果不存在上述约定，则需要有交付

和等同于交付的行为。〔５９〕至于是否需要承认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ＤＣＦＲ的起草

者认为对物权合同予以承认不存在实践必要性。〔６０〕并且第 ８２：２０２条规定，基础合同或

其他法律行为自始无效或被撤销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或被视为从未移转给受让人 （具

有追溯既往的物权效力）。据此规定，ＤＣＦＲ认为所有权转移效力受到基础合同或其他法

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从而采取了要因模式。〔６１〕总结起来就是，在所有权变动模式上，

ＤＣＦＲ既不承认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也不承认抽象性原则。

以上表明，ＤＣＦＲ对物权法的自治性作了很大程度的放弃。基于此观念变化，ＤＣＦＲ

对支持物权法自治的各个外在体系规则都给予了重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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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分析和中国问题

（一）社会基本结构确立和交易自由

物权法的自治性在德国民法典中曾经是一个基础性的观念。围绕该观念，德国民法典

设计出了一系列规则。但即使如此，德国民法典也在最初的规范设计中部分承认了债法

和物权法之间重叠的适用关系。之后的实践发展中所采取的方式也对物权法的自治性观

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一点在荷兰民法典和 ＤＣＦＲ的规则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申
扬，物权债权的严格区隔、抽象所有权观念、客体的有体物限定、物权行为的独立和抽

象性等都被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放弃。即使物权法定原则仍得到承认，但其前提却

是物权的类型基于交易实践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物权法自治性的社会评价基础无外乎是自由和安全价值的考量。 “物权法具有排他

性，涉及公共利益，如何合理调和自由与限制，是每一个物权法面临的重大课题。”〔６２〕

物权一般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交易当事人并不能如其所愿地在他们之间自由创设基

本规则，因而物权是为了实现规范社会结构基本形式的功能，通过复杂的关于物的多层

次分配规范结构或状态，构成一种总体上的财产法基础秩序和条件的设计，维护私人所

有权体制所确立的自由框架的相对稳定性和基础性。〔６３〕如果考虑到物权的构造是为了实

现一种包含交易结构在内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从而起到一种制度保障的作用，那么

物权的支配和排他效力似乎就是必然的结论。如果所有权是一种支配自由的表达，而限

制物权是社会方向的另一种支配自由的表达，那么物权的支配效力建构就是一种有关物

或其利用、担保功能的支配独占的定分，在法律意义上可以达成一种分配效果。在这个

意义上支配效力就是更为根本性的。而排他效力建构就是对于前一种分配效果的延伸保

障，是基于物权的结构形成和再分配功能产生于支配效力。〔６４〕在这个意义上，债权通过

设定管理机制而具体地对特定人之间的资源进行分配和适用，而物权通过排他机制对资

源为有效的控管。〔６５〕其含义即物权具有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功能。

但是，单纯通过物权确立社会基本结构进而实现交易基本结构的确立并非完全足够，

交易仍然需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交易基本结构的前提下予以填充和实质化，债的作用

就得到了充实和体现。在现代交易社会中，交易自由和交易实质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交易自由的逐渐扩大导致了 Ｄｕｂｉｓｃｈａｒ所言的 “财产法结构的债法化”和 Ｈａｔｔｅｎｈａｕｅｒ所言
的 “物权的债务化”。〔６６〕债法的地位逐渐提高，对物权法的影响逐渐增强，这一点萨维

尼早已清晰地认识到。在他看来，“在当代的整体法律交往中，较之法的其他部分，债法

的影响很明显具有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在此之中，当代的需求和方向获得了满足。”〔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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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法的特征逐渐成为财产法整体的特征，动态的债法对静态物权法的影响持续增长。在

动态的法律生活之中，债权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６８〕物权法的静态遭到债法活力的

侵蚀。〔６９〕交易的具体化或实质化更是对确定社会和交易基本结构的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物

权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７０〕债法基于交易实质化要求区分性、灵活性和目的外在的评价

妥当性，物权法的中立性和目的内在性与此相悖，从而使得物权法与债法的实质化或具

体化联系在一起，债法就必然要渗透到物法之中，共同作为交易法而协同发生作用。当

事人的意志和形成自由就优先于物权法的自治性，当然前提是不存在相反的第三人利益

和公共利益。〔７１〕因此，物权法的自治性似乎不能完全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予以相当程

度的社会软化，物权和债权必然存在多种形式的关联。〔７２〕

基于物权的基本交易结构和社会结构形成功能，物权法定原则就仍然必需。〔７３〕最为

明显的是在不动产领域，国家可以通过限制物权的类型和基本内容构建实现政经体制的

确立，使得国家管制的因素介入其中。荷兰民法典仍然坚持物权法定原则。而 ＤＣＦＲ之所
以放弃决定，将这个问题留给国内法解决，恰恰也是因为物权的上述功能。毕竟物权的

结构形成功能是国家层面政经体制的考量。基于交易自由和交易实质化，物权的开放程

度当然应被提升。但这种提升的方式可能并非是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种类和确定既定物

权中的基础内容，否则就可能导致物权的结构形成功能根本无法实现。但是，物权法定

仅仅意味着当事人无法自由创设，而不能被理解为不能以任何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此

立法者通过包括交易利益在内的整体考量并决定予以回应就可以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也

即 “法定而不固定”，在物权中许可当事人较大的创设空间。同时，另外一个可能的思路

是卡纳里斯教授的建议，法官可以通过法律的续造准许新的物权类型产生的可能性。〔７４〕

在这个意义上，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并未排除通过立法或法律续造行为进一步创设和允

许新的物权，只要不能根据当事人的恣意创设任意的物权法律地位，那么物权法定原则

就仍然存在。〔７５〕

苏永钦教授的大幅改革方案主张，基于交易自由化的基本理念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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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６４页。
前引 〔１６〕，克尼佩尔书，第２４２页。我妻荣也早已指出债权理念在近代法中具有优越地位，参见 ［日］

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关于交易的具体化和实质化在合同法中的影响，请参见 ［德］卡拉里斯： 《债务合同法的变化》，张双根

译，《中外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前引 〔２〕，Ｗｉｅｇａｎｄ文，第 １３４页以下。
苏永钦教授认为，物权法和债法的互动至少存在选择—转换、原因—结果、基础—从属、融合—混合四种

关系。参见苏永钦：《社会主义下的私法自治》，载氏著 《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９页。
前引 〔６３〕，龙卫球文。
Ｃａｎａｒｉｓ，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ＦＳｆüｒＦｌｕｍｅｚｕｍ７０Ｇｅｂｕｒｓｔａｇ，１９７９，Ｓ．３７５．我国台湾
民法第７５７条已修订为：“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修正理由为：“为确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
权之完全性为基础所建立之物权体系及其特性，物权法定主义仍有维持之必要。然为免过于僵化，妨碍社

会之发展，若新物权秩序法律未及补充时，自应许习惯予以填补，故习惯形成之新物权，若明确合理，无

违物权法定主义之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应予承认，以促进社会之经济发展，并维

持法秩序之安定。爰仿韩国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修正本条。”

前引 〔９〕，Ｗｉｅｇａｎｄ文，第 ６４０页。苏永钦教授将此称为小幅改革方案，而大幅改革方案是废除物权法定，
并认为可就两种方案中选其一。参见前引 〔１９〕，苏永钦文。



记成本的降低，物权法定可被放弃。姑且不论放弃物权法定对民法体系所带来的影响，

单就其核心论点而言仍存在诸多疑虑之处。在不动产领域，立法者必然要考虑社会基本

结构中的政经体制，而物权法定则为这种考虑奠定了一个通道。为避免侵犯他人权利和

交易安全，了解权利人所享有权利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全面放弃物权法定，则必

须通过登记降低当事人的估量成本。但是动产的种类和数量过于庞杂，无法完全进行登

记。〔７６〕而在不动产领域，如果登记机关采取形式审查，当事人如要精确了解所登记内容

之间的重叠、优先和冲突关系，估量成本并不见得会降低多少。如果登记机关采取实质

审查，就会导致行政成本的大幅上升。同时，放弃物权法定，登记即可产生物权效力，

法律机制的系统成本也会大大提高。基于当事人所自由创设的特殊物权，税法、公司法

和破产法等配套法律必须进行系统协调，法律的系统运作成本将会极为高昂。〔７７〕

但是应当承认的是，基于交易自由的扩大，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即承认物权类型法定

和基础内容法定的前提下，当事人对既定类型的物权内容通过约定对交易予以实质填充，

且通过登记予以公示，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当事人约定不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

力，而且对第三人也产生一定的效力。最为典型的就是地役权设定中支付费用的约定等

物上负担或者共有人之间的分管合同等。〔７８〕其原因即在于物权类型法定和基础内容法定

即足以实现物权所具有的社会和交易结构形成功能，而在此前提下的当事人约定并不相

关于上述功能，如该约定经登记符合公示要求，那么就有理由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二）物权法的独立性

交易自由的扩大和交易实质化对财产法体系影响的界限在于何处？软化物权法的自治

性是否意味着要取消物权法和债法的区分，使得两者完全融合且物权法丧失了独立的必

要性？

如果关于物权功能的上述论述成立，那么物权的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就是植根于物权

在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功能。具体而言，涉及上述结构形成功能的物权必然要具有支配

效力，支配效力也必然要产生出排他效力，并通过排他效力得到延伸保障，当事人的自

治空间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一方面，并非物权法中的全部权利都具有结构形成

功能，似乎并无必要全部赋予其支配和排他效力，并且同样无必要使得物权法对该权利

的规制完全自治，或者债法规则完全不能适用于该权利的法律调整之中。最为明显的例

子就是物权法中的所有人—占有人关系规定，这些关系仅涉及所有人和占有人之间，并不

具有结构形成功能，因此可能的方案就是适用债法规则解决这个问题。ＤＣＦＲ在这方面更
类似于瑞士法的规定，放弃了物权法自治性的观念。

另一方面，并非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这两个方面某些要素的权利都能成为物权。按照

卡纳里斯教授的观点，物权性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并不等同于物权 （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所谓的物
权性包括两个方面： “对客体的直接关系”和 “归属的绝对性”，前者即对物的直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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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钦教授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他认为在动产领域可能仍要维持物权法定原则。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

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０４页。
具体的分析请参见张永健：《物权 “自治”主义的美丽新世界》，《科技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载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



配，而后者包括针对任何人享有返还、排除和不作为请求权、处分和转让保护以及强制

执行和破产法上的优越地位等。简而言之，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构成了物权性。在此基

础上，他区分了物权性权利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和物权，物权是具有完全的支配和排他效
力的权利，而物权性权利则是具有支配和排他性某些方面要素的权利。〔７９〕虽然其主旨在

于论证物权法中的规则不能当然适用于物权性权利，但至少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物权性

权利都是涉及到结构形成功能的物权。所谓的债权物权化现象，或者指其具有支配性的

一面，或者指其具有排他性某方面的一面，不一而足。其概念说明意义是相当有限的。

例如，房屋承租人的权利基于债权而成立了对物的占有和使用权这种 “相对支配权”，但

其只是针对通过债务合同而与之相联系的个别的人，而不是像真正的物权那样是针对所

有的其他人。〔８０〕而经过预告登记之后的债权人没有对物进行直接支配，却具有让与保护

意义上的排他效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支配效力不必然与完全的排他效力如影随形，

支配效力或排他效力也并不必然与物权联系在一起。

基于这些现象，似乎可以认为，物权和债权的区隔会有相当程度的动摇，物权法在体

例上似乎并非无重新审酌的余地。〔８１〕但是，区隔动摇并非意味着取消独立。物权和债权

所具有的不同功能，使得物权和债权的区分具有社会基础。上述现象仅仅是表明，基于

交易自由和交易实质化的影响，在绝对纯粹的物权和债权之间，存在过渡性的物权性权

利。从法律技术上而言，物权性权利是根据占有或登记所产生的公示效力或权利外观而

产生。但是，这些物权性权利仅意味着债权具有物权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征，既有的物

权化的债权并未具备全部的物权性特征。〔８２〕换言之，物权和债权都是对权利效力进行凝

结所形成的描述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建构意义上的概念。如果采取后一种理解，物权和

债权的概念就是不变的和封闭的，产生于规则之前，相对于规则而言是预先确定的，适

用时在逻辑上是受限定的和非此即彼的，具备全部要素就适用，不具备全部要素就不适

用。〔８３〕但这种建构概念却无法解释过渡性的物权性权利的存在，因此建构概念就应转变

为描述意义上的概念或者与建构概念相对的类型。至于物权性权利的类型究竟包含哪些，

这种权利中的具体权利又具备哪个方面的物权性，并非能够根据物权债权区分的形式化

判断而一概而论。毋宁说，奠基于法律理由之上的更为实用性的目的考量在此占据主导

地位。就此而言，物上负担和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约定在符合物权法定和公示的前提之下，

能够对第三人发生一定的效力，这并不足以消灭物权债权的区分，导致物权债权的完全

融合。

主观权利的区分决定了客观法的体系区分。如果物权和债权的区分仍然存在，那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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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４〕，Ｃａｎａｒｉｓ文，第 ３７１页以下。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５页以下。
苏永钦：《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前引 〔７２〕，苏永钦书，第７４页。
前引 〔７４〕，Ｃａｎａｒｉｓ文，第 ３７２页；前引 〔３５〕，魏特瑙尔文。
关于对建构概念的批评，参见 ［英］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

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９页以下。事实上，在对建构概念的批评这一点上，与法学
中的 “类型”思维具有类似之处。关于 “类型”，请参见 ［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

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１１页以下；［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８页以下。



权法在体系中就仍有必要独立存在。只是，物权法中的权利并非都是物权，〔８４〕也并非都

具有完全的物权性，而物权法之外的权利并非都不具备任何物权性。这种实用主义的开

放体系并未放弃物权法的独立性，放弃的仅仅是物权法的自治性，放弃的是物权法和债

权法或者物权和债权的完全区隔。荷兰民法典和 ＤＣＦＲ虽然不同程度地放弃了物权法的自
治性，但仍然都承认物权和债权的区分，并且物权法在体系上都仍然是独立的，原因恰

在于此。〔８５〕

（三）中国问题

中国物权法作为独立的法律，意味着物权法的独立性得到了坚持。其第 ５条规定了物
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预留了通过立法实现物权种类扩大化和内容适度自由化的

可能性，但是否在通过法律续造实现的可能性则并不确定。〔８６〕法律已经承认了一些作为

物权债权中间过渡类型的物权性权利的存在，例如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规定了 “让与不破租

赁”、物权法第２０条规定了预告登记等。同时，在物权法定的前提之下，是否能够以物权
公示原则为基础，承认当事人在基本交易结构下所达成的合意不仅能够在当事人之间产生

法律约束力，还能够产生一定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例如地役权中的费用设定、抵押权中

的一些当事人约定等物上负担以及共有人间的分管合同等，有学者也予以承认。〔８７〕

物权法第 ２条第 ２款将物权的客体扩大为物和权利，后者尤其体现于担保物权之中。
抵押权的客体未采取 “抵押物”而采取了 “抵押财产”的用语，已经将物权的客体扩大

到权利之上。权利质权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动产浮动抵押也突破了客体特定限制，这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权客体的有体物限定。

统一的抽象所有权观念明显被大大突破，所有权的类型出现了多元化。除了与合同法

中所承认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可能会联系在一起的保留性所有权以及法律未

禁止的让与担保性所有权之外，信托法也产生了信托所有权。所有这些都是与统一的抽

象所有权观念不同的功能性所有权。除此之外，物权法之中的所有权观念也并不相同。

不动产和动产上所存在的所有权可能会被当成不同的范畴来处理，两者的内涵是否完全

相同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在此已经出现了对立于抽象统一所有权观念的所有权多元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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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除了物权之外，物权法可能还包括物权取得权。此时，该权利可能具有一定的排他效力但却不具有支

配效力；物权性的先买权也具有排他效力但并不具有支配效力。参见前引 〔８０〕，拉伦茨书，第２９２页以下。
本文仅仅主张物权法可以作为独立的体系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之下仍然有多种体系构建方案的可能性。苏

永钦教授在放弃物权法定的前提下，认为物权独立规范的必要性大大降低，而将债、物共同的规范置于一

个财产法通则中，债权编和物权编没有必要区分。但是，首先，如前所述，本文仍主张物权法定的必要，

因此与苏永钦教授的前提有所不同；其次，苏教授也认为债权和物权的区分仍然有必要，因此在财产法通

则这一编下仍然将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对立起来作为分编。在物权关系中认为应规定所有权、限制物权、

共有、区分所有、所有权限制物权关系、物上请求、占有保护和相邻关系等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苏教授所

反对的是德国式的体系构建方案，而仍然承认物权法是独立的体系组成部分，只不过并非第一层次的组成。

参见苏永钦：《从债物二分的底蕴看债物分编的体例》，载 《寻找新民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２００８年版
（本书的大陆版本未收入该篇文章）。

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存在通过法律续造形成的习惯法予以缓和物权法定的可能性。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

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７页；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版，第 ７１页以下；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３页。还有学者主张将法律
进行扩大解释，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等，在适当条件下还可给予习惯和习惯法适当的规范地位。

参见申卫星：《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７页。
参见常鹏翱：《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载 《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念。通常意义上的所有权具有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但是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

动产按照第 ２４条的规定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交付之后所有权已被转让，如未经登记，

被转让的所有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而言，交付之后而被取得但却未登记的所有

权所指涉的内容，与通常意义上的所有权所指涉的内容并不相同，所有权背后的法律状

态也出现了差异。对此，苏永钦教授指出：“让这些不同制度共同戴上一顶 ‘所有权’的

帽子，到底还有多大意义。”〔８８〕

总体上而言，物权法在立法过程中似乎并未意识到物权法自治性的观念，当然也就不

可能对该观念予以精研。根据规范上的解读也最多只可能认为，物权法倾向于放弃物权

法的自治性。对物权法中许多问题的争论同样也是涉及到对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取舍。

关于物权的保护，物权法第 ３章以下规定了多个请求权。这些请求权究竟是侵权责任

请求权还是独立的物权请求权，这些请求权与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相关规范之间的适用

关系，争议颇多。〔８９〕该争议涉及到物权法自治性的问题。如果坚持物权法的自治性，物

权的独立保护采取物权请求权的方式，独立的物权请求权的解释方案就会更具有理由；

而如果放弃了物权法的自治性，物权也可以通过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而予以保护，物权

的独立保护方式的正当性就会遭受到更多的质疑。在本文所述的放弃物权法自治性的立

场之下，物权法第３４条和第３５条所规定的请求权，就不应界定为独立的物权请求权。简

言之，第 ３４、３５条构成了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它是在物权法中确立的特殊的侵权责任请

求权，应当优先于侵权责任法适用，从而返还财产、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不以过

错作为构成要件。而第 ３６、３７条不能构成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是不完全性法条，必须结

合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范形成完全性规范从而作为请求权基础。就此而言，

对物权法在物权保护事项上的相关规范的解释可不拘泥于德国民法典的解释方案。

物权法第 ２４２条以下规定的权利人和无权占有人之间就孳息、费用和损害所产生的关

系，同样也是如此。如果坚持物权法的自治性，就必须认可这些规定构成了独立的请求

权基础，从而排除债法规范的适用。但如果如此，则会导致价值判断上的失衡。〔９０〕例

如，第 ２４２条规定了恶意占有人应对因使用占有物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恶意占

有人是否也应对不可归责于自己所造成的占有物损害承担责任？这似乎与过错责任的一

般理解相矛盾，除非如 ＤＣＦＲ第 ８７：１０２条第 ２款所规定的那样，占有动产的故意或过失

就足以认定为可归责性。再如，第 ２４３条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占有人返还孳息，但未规

定返还孳息的范围。如果认为其构成了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合理的解释方案就是无论善

意占有人还是恶意占有人都应返还占有期间的全部孳息。但这似乎与不当得利中善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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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９〕，苏永钦文。
崔建远教授肯定物权法第３章所规定的请求权为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参见崔建远：《侵权责任法应与物权法
相衔接》， 《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崔建远： 《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相反的观点参见魏振瀛：《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与民法其他部分的关系》，
《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魏振瀛： 《论返还原物责任请求权》， 《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王轶：
《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载 《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关于这些规定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参见孙宪忠主编：《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经济管理出版

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五编 （张双根教授撰写）。另参见王洪亮：《论所有权人与占有人关系》；苏永钦：《民法

制度的移植》，均载前引 〔２５〕，《中德私法研究》。



利人仅返还现存利益的规定相矛盾。如果放弃物权法自治性，就有理由将这些规范解释

为并未确立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属于不完全性法条，仍应结合侵权责任、不当得利或无

因管理的相关规范形成完全性法条，避免价值评判上的不妥当。

法律行为方式引起的物权变动问题也同样涉及到物权法自治性。如前所述，德国民法

典在物权法自治性的观念之下，认为应当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区分开并且物权行为具

有抽象无因性。而在放弃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前提下，物权行为就并非当然的立法选择

和解释选择。按照德国学者的观念，物权行为的独立是逻辑上的必然，而抽象性则并非

如此。〔９１〕王轶教授更进一步认为，抽象性原则当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物权行为独

立性问题也并非逻辑上必然，而是一个立法或解释选择问题，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

模式毋宁是物权法所采取的主要模式。〔９２〕如果放弃了物权法自治性，物权行为或处分行

为的独立性与抽象性问题就可予以重新的思考。在这方面，ＤＣＦＲ所采取的方案可作为重
要的参考。〔９３〕

五、结　语

如果在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基础上存在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考路径，那么在物权法和债权

法的关系之中，也可以在不准确的意义上将物权法自治性的观念表述为 “物权法实证主

义”。在私法的发展之中，物权法自治性观念也具有生命的历程。作为私法体系基础性观

念之一的物权法自治性观念对外在体系区分和实质规则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物权法独

立于债法并成为私法体系的重要组成，抽象所有权概念、物权客体的有体物限定、物权

行为的独立和抽象性、物权请求权以及物权法定原则也都据此观念而形成。但之后的实

践发展以及一些新的欧洲法典将在物权法自治性观念中本已存在的缺口进一步撕裂，与

此观念相应的实质规则也予以了多种形式的更新，物权法与债法出现了多元化的关联。

虽然物权法的自治性服务于社会结构下的整体自由，自由要经由非自由而实现，但吊

诡之处在于，在现代社会中，此种内部区隔却造成了韦伯所言的 “铁笼”。钟摆往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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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纳里斯：《欧洲大陆民法的典型特征》，载孙宪忠主编：《制定科学的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德］魏特瑙尔：《物权化的债之关系》，第１４９页以下。
参见王轶：《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载 《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赞成观
点参见前引 〔８６〕，梁慧星等书，第 ８３页；反对观点参见葛云松： 《物权行为理论研究》， 《中外法学》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关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法的自治性要求物权变动具备独立于债权行为的法律事实，但该法律事实是

独立的法律行为还是仅需事实行为，则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故王利明教授认为，物权和债权尽管存在

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非一定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然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

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６１页）。
从法学上的逻辑一贯性而言，我更为倾向于物权变动需要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这使债权行为生效之后的

远期履行和所有权保留等更容易通过物权合意得到一致化的解释。物权合意理论恰恰是对典型法律关系的

交易目的所进行的法学解释。但正如王轶教授所言，这仅仅是一个立法选择或解释选择问题。物权行为的

抽象性则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即更倾向于原权利人的保护还是受让人的保护。从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与物

权法自治性的关联方面而言，我更倾向于放弃物权行为的抽象性。支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所有权保留恰恰

要求将债权行为的目的纳入到所有权让与中予以考量，即当事人可依其意思，将所有权让与效力的发生系

于目的的实现。这时就实现了所有权让与和买卖合同间的有因化构造。可以把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作为无当

事人合意情形下的一般规则。但这时仍存在一个疑问，即当事人是否可任意处置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铁笼之间来回摆动。物权确定社会和交易基本结构的功能仍然存在，

但物权和债权之间的区分更多具有描述意义而非概念建构意义，形式化判断让位于更为

实用性的目的理性判断，实用主义的开放体系逐步取代形式主义的封闭体系。在此过程

中，放弃的仅仅是物权法的自治性，也即物权法和债法或者物权和债权的完全区隔，物

权法作为私法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这一点并未被放弃。就物权法自治性观念而言，似乎

可以说它的历史已经结束，但它仍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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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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